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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YEEBO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億都（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59）

自願公佈
根據購回授權進行之股份購回

本公佈乃由本公司自願作出。

億都（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由於董事會
認為本公司股份（「股份」）目前之交易價格並未反映其真實價值，董事會擬根據
本公司股東於二零二零年九月十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二零二零年股東週年大
會」）上授出之購回股份之一般授權（「購回授權」）行使其在公開市場上購回股份
（「股份購回」）之權力。根據購回授權，本公司可購回最多99,964,117股股份，即
二零二零年股東週年大會日期已發行股份總數之10%。

目前，本公司之財務狀況穩健。股份購回將以本公司可供動用之現金提供資金。
因此，董事會認為，股份購回及後續註銷購回股份能提升股份之價值，從而引致
提高本公司股東之回報。此外，董事會認為，股份購回反映本公司對其長期業務
前景充滿信心，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務請注意，本公司行使購回授權將須受市況規限，並將
由董事會絕對酌情決定。因此，概無法保證任何購回之時間、數量或價格。於任
何情況下，如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七月三十日之本公司通函所載有關購回授權之說
明文件所披露，倘行使購回授權將(i)對本公司之營運資金需求或資本負債比率有
重大不利影響；或(ii)導致根據香港公司收購、合併及股份購回守則須提出任何強
制收購建議之任何責任；或(iii)導致公眾所持股份數量低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證券上市規則規定之最低百分比，則董事會不擬行使購回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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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億都（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劉紹基

香港，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方鏗先生，GBS，JP、李國偉先生
及梁子權先生，非執行董事方仁德先生、陳爽先生，JP，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朱
知偉先生、劉源新先生及劉紀美教授。


